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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12月13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本院将于2019年1月9日10时起至1月10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

拍卖标的：
一、拍卖标的：“浙岭渔27827“船”，船籍港：温

岭，国内捕捞船；船长：44.23 米；型宽 8 米；型深：
3.98米；总吨位：405；净吨位：122；建造完工时间：
2010年7月14日，主机总功率400千瓦，造船厂：温

岭市永利船舶制造厂。现停泊于温岭松门港。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

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
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法官：0576-88553112（张）。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梅）。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
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
江区天和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28（陈）。监督电话：0574-89285050
（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12月13日

拍卖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2；
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21588378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8月1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武义经济开发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海王电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8月1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7年武义字第00382号

本金

19,536,292.37

19,660,824.81

欠息

124,532.44

抵押、担保人

冀发集团有限公司、王文江、陈海珍

解散清算公告
经浙江金甬腈纶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决定解散公司，成立公司清
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叶明
联系电话：0574-86302985
地址：宁波镇海港道路195号
邮编：315200

浙江金甬腈纶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13日

（2018）浙0102民初5937号
夏东明：原告郑青山诉被告夏东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二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5939号

浙江前海实业有限公司、夏东明、浙江新联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原告郑青山诉被告浙江前海实业有
限公司、夏东明、浙江新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书、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
第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6135号

武义臻贵工贸有限公司：原告杭州鼎时新材料
研究院有限公司与被武义臻贵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外
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
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
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4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5867号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陈成理：本
院受理原告绍兴市越城杨耀富货物吊装搬运服务部
诉被告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陈成理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
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
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335号

陈军初：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盈克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灵辉、陈军初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本院已于2017年12月19日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法律文书，并于2018年3月26日开庭进行了审理，
现依法再向你方公告送达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定于2019年3月1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 2336 法庭开庭审理。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197号

施萍、张建红：本院受理原告郑生良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支付利
息、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
年3月26日9时40分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号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178号

孙建琴：本院受理原告张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
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6
日 10 时 10 分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 1 号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177号

周建明、邵向红、周涛：本院受理原告郑建忠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周建明归还
借款、支付利息、承担律师费、邵向红、周涛对周建明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由你们承担诉讼费
用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6日10时30分
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794号

李婕：本院受理原告孙奇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用
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6日10时50分
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7942号

潘玉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卡乐化工有限公司
诉被告潘玉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3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961、2962、2964号

许明伟：本院受理原告罗静静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
民初2961、2962、29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执1408号

叶震江：杭州德有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你、郑翠花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你名
下浙 G1W192 车辆的执行裁定书。现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杭州华丰二手车评估鉴定有
限公司出具的（2018）华丰评报字第110501号评估报
告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6执1408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2018）华丰评报字第110501号评
估报告载明：牌照为浙G1W912号的北京现代牌小
型轿车市场价值为 49213 元。(2017)浙 0106 执 1408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叶震江名下

牌照为浙G1W912号的北京现代牌小型轿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
估报告、执行裁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718号

罗会区：本院受理原告董巧华、罗碧岳与被告罗
会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诉讼风险提示、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9年3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648号

杨伟林：本院受理的原告孙永诉被告杨伟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464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9119号

浙江曹一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清盛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诉被告浙江曹一操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
月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行审247号

杭州乡厨盟邦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市余
杭区环境保护局依据余环罚[2018]第4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对你申请强制执行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行审247号行政
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944号

王忠萍: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刘军雄诉你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10民初6944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
法律后果告知书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129、12131号

杨洪良、周爱珍：本院受理原告黄斌诉被告杨洪
良、周爱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12129、
121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1747号

宁波海曙康伦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对宁波
利安电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213 民初 17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1755号

宁波泰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宁波利
安电子有限公司诉宁波泰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213民初17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5637号

周良、杨建飞：原告毛道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原告毛道君的诉讼请求：1.周良、杨建飞归还借款本
金40 000元，并支付银行利率4倍利息到2018年10
月4日，并按银行利率4倍利息支付至本息还清止，
杨建飞承担2017年3月22日一笔借款，承担连带还
款责任；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及各项费用由周良、杨
建飞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15日。本院定于2019年3月4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6172号

毛美萍：本院受理原告吴苏丹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4日9时20分在宁
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合
议庭组成人员为王超文、徐恩琴、陈国平，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4498号

马晓虹：本院受理原告陈永乐诉谢顺平、马晓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4日9时
40分在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王超文、徐恩琴、陈国平，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6240号

新昌县创海精密机械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海县
正艺热处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新昌县创海精密机械厂
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需公告
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8）浙0226民初
6240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民再94号

温州市竹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胡福云:本院受
理再审申请人平阳县众兴印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温州市竹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胡福云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你们作为被申请人，应当参与本案审理。因
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再
审申请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
票等诉讼材料。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日期为公告期满十五日
内。本院定于2019年2月26日
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无正当理由未到

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6138号

温州煌盛管件股份有限公司、邵泰清、邵赛欧、
邵泰银：本院受理原告叶月娥与被告温州煌盛管件
股份有限公司、邵泰清、邵赛欧、邵泰银追偿权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浙0303民
初6138号之一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
送达次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
日起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 9:00 在
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254号

杨胜啟：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与被告杨胜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
52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839号

叶克兴、陈小珍、叶宪增：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利
珍与被告叶克兴、陈小珍及第三人叶宪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
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
于2019年2月2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76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得胜支
行的申请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2018）浙0304破
申1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温州大明制鞋
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大明
制鞋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接受本
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未能获取债务人完整的财务
账册，未接管债务人财产，债务人温州大明制鞋机械
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为零。管理人以债务人温
州大明制鞋机械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为由
申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于2018年
12月10日裁定宣告温州大明制鞋机械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温州大明制鞋机械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44号之二

2018年12月10日，本院根据温州市玛哈迪鞋业
有限公司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98条之规定，以（2018）浙0304破44号之二民
事裁定书裁定认可温州市玛哈迪鞋业有限公司和解
协议并终止温州市玛哈迪鞋业有限公司和解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03号之二

2017年12月18日，本院根据郑纪州的申请，裁
定受理温州烈驹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
债务人的财产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本
院宣告温州烈驹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
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的规定，
本院于2018年9月30日裁定宣告温州烈驹服饰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27民初5247号

无锡市银河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康金莲与被告无锡市银河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法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327民初524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无锡市
银河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偿还康金莲退货款12万元及其利息损失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自2018年6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700元，由无锡市银河文化艺术
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关于更正绍市越人社监理字〔2018〕1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的通知
绍兴市豪莎娱乐城（普通合伙）：

我局于2018年2月22日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的绍市越人社
监理字〔2018〕1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现补充如下内
容：“当事人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
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
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属于违法拖欠工资，依法应予以行
政处理。”、“责令你（单位）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日内支付员

工骆宝根2017年9月至10月期间工资4000元，员工夏晓红2017
年9月至10月期间工资5079元，员工卢成平2017年10月工资
2700元，员工吴益龙2017年10月工资4835元，员工方光娜2017
年10月工资2700元，员工李艳2017年10月工资2700元，员工
吴洲洲2017年7月至8月期间工资12388 元，员工李龙海2017
年10月工资3000元，员工王爱勤2017年9月至10月期间工资
5600元，员工金叶2017年9月至10月期间工资5600元，员工刘

红兵 2017 年 10 月工资 3000 元，员工刘路路 2017 年 10 月工资
2763元，员工王开强2017年9月至10月期间工资10000元，员工
罗江民2017年10月工资3065元，员工罗敏俊2017年9月至10
月期间工资10405元，员工董梅2017年10月工资4000元，工资
共计8.1835万元。”

特此更正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2018年12月13日


